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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加强校工会经费的收支管理，维护广大会员的

权益，根据《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基层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苏工发〔2018〕13 号）

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 促进职工消费的若

干措施》（苏工发〔2025〕8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工会经费收入

第一条 工会经费收入范围包括：

（一）会费收入。会费收入是指工会会员每月依照全国

总工会规定按本人工资收入的 5‰向校工会缴纳的会费。

（二）拨缴经费收入。拨缴经费收入是指学校按全部职

工工资总额 2%依法向上级工会拨缴的经费中的留成部分。

（三）上级工会补助收入。上级工会补助收入是指工会

收到的上级工会拨付的各类补助款项。

（四）行政补助收入。行政补助收入是指学校依法依规

对工会给予的各项经费补助。

（五）事业收入。事业收入是指工会独立核算的所属事

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非独立核算的附属事业单位的各项事

业收入。

（六）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是指工会依据相关规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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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取得的收益。

（七）其他收入。其他收入是指工会取得的资产盘盈、

固定资产处置净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和利息收入等。

第二章 工会经费支出

第二条 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开展工会活动，

支出范围包括：职工活动支出、维权支出、业务支出、资本

性支出、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第三条 职工活动支出是指工会组织开展职工教育、文

体、宣传等活动所发生的支出和工会组织的职工集体福利支

出。包括：

（一）职工教育支出。用于工会举办政治、法律、科技、

业务等专题培训和职工技能培训所需的教材资料、教学用品、

场地租金等方面的支出，用于支付职工教育活动聘请授课人

员的酬金，用于工会组织的职工素质提升补助和职工教育培

训优秀学员的奖励。

1. 工会对优秀学员的奖励应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

励为辅。奖励范围不得超过参加培训人员的三分之一，奖品

（奖金）标准为获奖人员人均不超过 300 元。

2. 工会开展职工教育活动需要聘请相关授课人员的，

授课人员酬金标准参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二）文体活动支出。用于工会开展或参加上级工会组

织的职工业余文体活动所需器材、服装、用品等购置、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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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修方面的支出以及活动场地、交通工具的租金支出等，

用于文体活动优胜者的奖励支出，用于文体活动中必要的伙

食补助费。

1. 工会对文体活动优胜者的奖励应以精神鼓励为主、

物质奖励为辅。设置奖项的文体活动，奖励范围不得超过参

与人员的三分之二，奖品（奖金）标准为获奖人员人均不超

过 300 元；不设置奖项的文体活动，可为参加人员发放人均

不超过 100 元的纪念品。

2. 工会自行开展的职工文体活动所需服装的购置标准

为人均不超过 300 元；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所需服

装的购置标准为人均不超过 400 元。同一人员两年内参加同

一类型活动不得重复购置。

3. 工会开展文体活动中开支的伙食补助费，不得超过

学校规定的相关伙食补助标准。

4. 工会开展文体活动需要聘请评审专家、裁判和组委

会、资格审查、仲裁委员会等人员的，其劳务费支出参照学

校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执行。

5. 工会可以用会员会费组织会员观看电影、文艺演出

和体育比赛等，开展春游秋游，为会员购买当地公园年票，

但不得发放现金。会费不足部分可以用工会经费弥补，弥补

部分不超过工会当年会费收入的四倍。

工会每年可根据实际组织会员开展春游秋游，每次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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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超过 2 天 1 晚，允许在规定时限内跨区域（不限长三

角三省一市范围）开展活动，每位会员最多参加不超过 2 次。

需分批组织的，全年最多不超过 4 批。开支范围包括租车、

门票、住宿、工作餐、讲解、活动期间人身意外保险等费用

（其中住宿费、伙食费标准执行当地差旅费标准）。确需购

买外部服务的，可根据采购管理有关规定，履行必要采购程

序，选择旅行社承接。不得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

展春游秋游。

6. 工会根据文体协会的会员人数及活动开展情况等，

给予协会每年一定的日常活动经费。经费可用于支付相关活

动器材费、场地费、教练课酬、比赛报名费、活动服装、因

比赛产生的活动奖品、工作餐、交通费等。

（三）宣传活动支出。用于工会开展重点工作、重大主

题和重大节日宣传活动所需的材料消耗、场地租金、购买服

务等方面的支出，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等经常性宣传活动方面的支出，用于

工会开展或参加上级工会举办的知识竞赛、宣讲、演讲比赛、

展览等宣传活动支出。

（四）职工集体福利支出。用于工会逢年过节和会员生

日、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退休离岗的慰问支出等。慰问对

象为学校工会会员，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为学校作出重要贡献

的其他教职工。工会会员指凡工资纳入拨缴工会经费工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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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或缴纳会费的会员。为避免会员重复享受工会集体福利，

借用、挂职等人员只能享受一处集体福利。

1. 节日慰问。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

慰问品。逢年过节的年节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即元旦、

春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节日慰问品原则

上为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

用品等。发放标准为每位会员每年不超过 2200 元。可结合

实际采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不得发放现金、购物卡、代

金券等。

2. 生日慰问。工会会员生日慰问可以发放生日蛋糕等

实物慰问品，也可以发放指定蛋糕店的蛋糕券，标准为每人

每年不超过 400 元。

3. 结婚慰问。会员结婚，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工

会可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品。

4. 生育慰问。会员或会员配偶生育子女，符合国家法

律、政策的，工会可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品。

5. 住院慰问。会员因生病手术住院超过三天，工会应

予看望、慰问，根据病情严重程度给予 1000—2000 元的慰

问金，可在给予慰问金外购买不超过 300 元的鲜花、水果等

慰问品。原则上同一人员同一病种同一年内只慰问一次。

6. 去世慰问。会员去世时，工会给予其家属不超过 2000

元的慰问金；会员直系亲属去世时，可给予不超过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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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慰问金，工会可在给予慰问金外，按当地风俗习惯购买不

超过 300 元的花圈等悼念用品。直系亲属是指会员本人的配

偶、父母和子女。

7. 退休慰问。会员退休离岗，工会可以发放不超过 1000

元的纪念品，可组织座谈会予以欢送，座谈会可购买适当的

干鲜水果等食品。

8. 工会可通过组织活动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发

放不超过 300 元的慰问品，慰问对象必须是参加活动且子女

为 14 周岁以下儿童的职工。不得不组织活动直接使用工会

经费购买发放“六一”儿童节慰问品，严禁直接发放现金。

（五）其他活动支出。用于工会组织开展的劳动模范和

先进职工疗休养补贴等其他活动支出。

第四条 维权支出是指工会用于维护职工权益的支出。

包括：劳动关系协调费、劳动保护费、法律援助费、困难职

工帮扶费、送温暖费和其他维权支出。

（一）劳动关系协调费。用于推进创建劳动关系和谐校

园活动、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和队伍建设、开展劳动合同咨询

活动、集体合同示范文本印制与推广等方面的支出。

（二）劳动保护费。用于工会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和职

业病防治活动、加强群监员队伍建设、开展职工心理健康维

护等促进安全健康生产、保护职工生命安全为宗旨开展职工

劳动保护发生的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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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援助费。用于工会向职工群众开展法治宣传

和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等发生的支出。

（四）困难职工帮扶费。用于工会对困难职工提供资金

和物质帮助等发生的支出。会员当年因意外事故导致家庭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致困或因患重大疾病进行手术治疗，以及患

病致使长期无法正常工作，视情况严重程度每年教师节或年

底前给予一次性帮扶慰问金 1000-2000 元。

（五）送温暖费。用于工会开展夏送清凉和冬送温暖等

活动发生的支出。学校每年分别在寒假和暑假随机抽取一天，

学校领导在工会人员陪同下，对坚守在岗位上的教职员工进

行慰问，购买防暑降温、防寒保暖、防污用品及食品饮料等，

以实物形式发放到每个人。标准为每人每年不超过 300 元。

（六）其他维权支出。用于工会补助职工和会员参加互

助互济保障活动等其他方面的维权支出。

第五条 业务支出是指工会培训工会干部、加强自身建

设以及开展业务工作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

（一）培训费。用于工会开展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培训

发生的支出。开支范围和标准以江苏省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

培训费管理办法为准。

（二）会议费。用于工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委

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以及其他专业工作会议的各项支出。

参照学校相关会议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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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业务费。用于工会开展组织建设、建家活动、

创新工作室、职工书屋等创建活动发生的支出，用于工会开

展专题调研、开展女职工工作性支出，用于工会开展外事活

动方面的支出，用于工会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及其奖励

支出。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奖励范围不得超过参

加活动人员的三分之一，标准为获奖人员人均不超过 1000

元。

（四）其他业务支出。用于评选表彰优秀工会干部和积

极分子的奖励支出，用于工会必要的办公费、差旅费，用于

工会支付中介机构审计等购买服务方面的支出。

工会可评选表彰优秀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表彰的优秀

工会干部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工会干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奖

品（奖金）标准为每人不超过 500 元；表彰的工会积极分子

的人数不得超过学校会员总人数的 5%，奖品（奖金）标准为

每人不超过 300 元。

第六条 资本性支出是指工会从事工会建设工程、设备

工具购置、大型修缮和信息网络购建而发生的支出。

第七条 其他支出是指工会除上述支出以外的其他各项

支出。包括:资产盘亏、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捐赠、赞助

等。

第三章 财务管理

第八条 工会各项收支实行工会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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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负责制，重大收支须集体研究决定。

第九条 工会应根据国家和全国总工会的有关政策规定

以及上级工会的要求，制定年度工会工作计划，依法、真实、

完整、合理地编制工会经费年度预算，依法履行必要程序后

报上级工会批准。严禁无预算、超预算使用工会经费。年度

预算原则上一年调整一次，调整预算的编制审批程序与预算

编制审批程序一致。

第十条 工会应根据批准的年度预算，积极组织各项收

入，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并严格按照《工会会计制度》的要

求，科学设立和登记会计账簿，准确办理经费收支核算，定

期向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第十一条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校工会委托财务处指派

专人负责工会财务工作，业务上接受上级工会和学校财务处、

审计处、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指导和审查。

第十二条 各种经费的使用与报销除须符合学校财务的

相关规定外，文体、参观类活动报销时须另附活动方案、新

闻报道和奖品领取签字明细等。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各项标准为上限标准，在执行

时根据实际财力情况严格控制经费支出，不能超过限额。报

销手续按照学校财务管理规定严格执行。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工会经费收支与使用管理情况应定期向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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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报告，并接受上级工会和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审

计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上级有关文件

调整，按上级文件执行。

无锡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31 日印发


